附件2
关于《厦门市海洋环境保护若干规定

（修订草案送审稿）》的起草说明

一、《规定》修改背景

我市高度重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工作，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遵循、地方法规为基础、规范性文件为配套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厦门市海洋环境保护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10年5月1日起实施，2016年2月、2018年6月先后两次修正，对推进我市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发挥了积极且重要的作用。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持续提升我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规定》修改工作分别于2024年、2025年被列入立法调研、立法备选项目。市生态环境局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赴辽宁、山东、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广西等地开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多次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经反复修改完善，形成《厦门市海洋环境保护若干规定（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规定（修订草案送审稿）》）。

二、《规定》修改的必要性

经评估，现行《规定》立法技术规范，立法内容科学合理，实施绩效良好，提升了厦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实现了立法目的，但存在相关内容和表述与上位法出现冲突、部分内容已不符合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未及时固化体现厦门的创新性实践等问题，有必要根据上位法的最新规定，结合厦门工作实际，对《规定》进行修订完善，以适应上位法新理念新规定的要求、加强厦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化拓展生态文明建设“厦门实践”。
（一）符合上位法新理念新规定的需要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规定》中的部分内容与上位法不一致，例如，关于开采海砂违法行为的罚则、应急预案制定和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等。另外，随着《海洋环境保护法》中条文的新增，导致《规定》产生滞后性，例如，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理念未得到充分重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入海总氮、总磷排放管控，农业面源污染、海水养殖污染、海洋垃圾污染防治等规定缺位。因此，需要修改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的内容，对相关制度予以细化和完善。
（二）加强厦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

2019年、2024年我市机构改革后，涉海部门的职责分工发生变化，原市海洋与渔业局的海洋环境和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划入市生态环境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海洋空间保护开发控制线，海洋生态、海域海岸线和海岛修复等工作划入市资源规划局，涉海涉渔的行政执法职能也改为集中行使。现行《规定》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我市海洋环境保护要求，亟需通过修改，明确新时期下部门职责分工，落实新形势下海洋环境保护的新要求。

（三）深化拓展生态文明建设“厦门实践”的需要

厦门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先行实践地。近年来，我市不断深化拓展生态文明建设“厦门实践”，美丽海湾建设、海漂垃圾治理、入海排污口整治等工作被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全国推广。对《规定》进行修改，将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经验做法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化，将为推动厦门海洋高水平保护、加快建设美丽中国样板城市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三、《规定》修改的依据

《规定》修改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福建省闽江、九龙江流域保护管理条例》《厦门经济特区生态文明建设条例》《厦门经济特区海洋经济促进规定》《厦门经济特区船舶污染防治条例》《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

四、《规定》修改的主要内容

现行《规定》共六章35条，修订后共六章41条，由总则、监督管理、海洋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法律责任、附则构成。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进一步压实部门和地方责任

一是调整部门职责分工。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和2019年、2024年我市两次机构改革方案以及相关部门“三定”方案，调整了生态环境、资源规划、海洋发展等多部门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分工（第四条）。

二是细化地方政府的涉海事权规定。明确市、区人民政府将海洋环境保护所需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第七条）、市人民政府深化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第十三条）。
（二）加强陆海统筹强化陆源污染管控

一是新增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规定。针对我市现有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成效有待提高、农田退水亟需治理的实际，《规定（修订草案送审稿）》增加了科学施肥用药、农膜回收利用、农田退水治理等内容（第二十五条），进一步规范农业种植，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

二是新增海水养殖污染治理规定。由于海水养殖产生的尾水处理难度大，出水水质不稳定，特别是清塘直接排放可能影响海洋生态环境，《规定（修订草案送审稿）》明确了养殖规模、药物使用、尾水监测等管理要求（第二十六条）。

（三）修改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的内容

一是调整行政处罚内容。《规定（修订草案送审稿）》修改了在厦门海域和严格控制岸线开采海砂违法行为的罚则（第三十二条），与《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保持一致。

二是修改应急预案和总量控制相关内容。《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可能发生海洋突发环境事件的单位应当制定应急预案，并且删除了关于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相关规定，《规定（修订草案送审稿）》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第十条）。

（四）体现地方特色亮点的制度规定

一是推动构建九龙江—厦门湾从山顶到海洋保护治理大格局。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区域联防联治，《规定（修订草案送审稿）》明确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与三明、龙岩、泉州、漳州市人民政府和金门地区的协调，建立区域合作机制，从山顶到海洋协同保护九龙江－厦门湾的生态环境（第三条）。

二是落实集中行使涉海涉渔行政执法。将我市集中行使涉海涉渔行政执法职能的做法进行固化（第八条）。

三是推进全域美丽海湾建设。厦门作为全国全域美丽海湾建设试点城市，《规定（修订草案送审稿）》明确市、区人民政府通过实施一体化保护和综合治理，推进厦门全域美丽海湾建设（第十二条）。

四是完善海洋垃圾治理机制。我市创新建立的海漂垃圾综合治理机制被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全国推广，《规定（修订草案送审稿）》明确了相关部门和政府的海洋垃圾治理职责分工，将“源头减量、治污保洁、清理转运”等经验做法加以固化（第三十一条）。

五是提高罚金下限。加大对私设暗管或者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向海域排放污染物（第三十五条）、未按照国家规定报告倾倒情况和未按照倾倒许可证的规定倾倒废弃物（第三十七条）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六是完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进一步明确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以及行使行政执法职能的部门和机构，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方面的协作分工，并鼓励责任者以购买海洋碳汇的方式承担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第四十条）。

此外，《规定（修订草案送审稿）》还对部分条款的顺序及文字作了调整修改。


